
 

中華民國擊劍協會擊劍社團管理辦法 

112 年第十三屆第二次理事會通過 

一、目的：為推展擊劍社團，強化組織經營管理、培育人才，推升國內擊劍運

動永續發展，特訂定中華民國擊劍協會擊劍社團管理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

法)。 

二、對象：凡從事擊劍運動之相關組織，包含縣市擊劍委員會、學校單位、學

校校友隊、擊劍俱樂部、企業擊劍隊等擊劍社團。 

三、擊劍社團應上網申請登錄社團會員證號，並繳交會員證費用。經本會認證

後，發給社團會員證編號。 

四、社團會員證費類別： 

1. 第一類：每年年費 2500 元 

2. 第二類：每年年費 5000 元 

3. 第三類：每年年費 7500 元 

五、社團會員權益： 

1. 社團會員享有本會當年度主辦賽事個人賽報名費抵繳之優惠。 

抵繳方式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

個人賽報名費 5 人次 10 人次 15 人次 

2. 社團會員如無報名本會主辦賽事之個人賽，年費亦可抵扣團體賽報名

費。 

3. 本會團體會員經登錄取得社團會員證號，享有社團會員同等權益。 

團體會員 代表權數 1 代表權數 2 代表權數 3 

社團會員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

4. 本會主辦之臺北擊劍團體公開賽須持有效社團會員證號方可參賽。 

六、社團會員證有效期限為當年度 1月 1日~12 月 31 日，繳費認證後始生效。 

七、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，陳請理事長核可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社團會員註冊說明



(一) 協會網站(http://www.fencing.org.tw/index.php)上
方點選「註冊」 

http://www.fencing.org.tw/index.php


(二) 下拉選單選擇「擊劍社團會員」，輸入所需資料及認證
碼後點選加入擊劍社團會員。*號欄位為必填。

會員等級請選擇
擊劍社團會員



請填寫代表人(聯絡人)資料



社團名稱將由協會進行審核
請正確填寫

全稱以正式中文全名為主
以學校單位為例
社團全稱：國立台灣大學
社團簡稱：台灣大學



依社團單位選擇適當類別



若為本協會團體會員，請選「是」
若非本協會團體會員，請選「否」



依社團常態人數選填



注意事項：

• 各擊劍社團僅核定一名會員代表。

• 單一學校單位僅核定一名社團會員, 不分校隊或社團。

• 校友隊各校僅核定一名社團會員。

• 社團簡稱需具識別性、不重覆。

• 協會審核過程，必要時會請求申請人提供單位代表性相關文件。





(四) 社團會員資料審核約五個工作天，必要時會要求申請人提供
單位相關資料。審核通過後，系統將發送通知信。

(五) 收到審核通知信後可至協會網站登入，查看基訊資訊及社團
會員證號。若未收到通知信請洽本會。



其他



若已是選手會員，要以同樣帳號再註冊「擊劍社團會員」，
請點選「會員登入」後，再點選「加入會員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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